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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會 
組織運作 



屬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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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會屬水利法及農田水利會組織

通則所明定的「公法人」，有資格以自

己名義享受公法上的權利，並擔負公法

上的義務。其他具公法人地位者，包括

國家、地方自治團體及行政法人。 

 



事業區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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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區域，也就是灌區，是由主管機關根據

河川水系、地理環境及經濟利益決定。 

桃園農田水利會 

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 



設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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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會由主管機關依下列原則，視各該

事業區域的地理環境、水源分配、灌溉排水

設施及經濟利益核定設立。但已設立者不在

此限：  

• 一個水系的灌溉區域以設立一個農田水利

會。  

• 同一縣市行政區域內不同水源的灌溉區域

以設立一個農田水利會。 



合併、分立、變更或廢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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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會設立後，遇有自然環境變遷或水

資源規劃變更時，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經農

田水利會提出申請，對各該農田水利會及其

事業區域作出合併、分立、變更或廢止的決

定。意即，主管機關可主動，亦可被動。 

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9條 



任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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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農田水利事業的興辦、改善、保養及管理事
項。 

• 農田水利事業災害的預防及搶救事項。 

• 農田水利事業經費的籌措及基金設立事項。 

• 農田水利事業效益的研究及發展事項。 

• 農田水利事業配合政府推行土地、農業、工
業政策及農村建設事項。 

• 主管機關依法交辦事項。 

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10條 



會員資格、權利與義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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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，凡在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

公有、私有耕地的承租人、永佃權人，私有耕地的

所有權人、典權人或公有耕地的管理機關或使用機

關的代表人或其他受益人，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

第14條規定，均為當然會員，其法律上的性質，與

地方自治團體相當，在法律授權範圍內，享有自治

的權限。另，第15條第1項規定，會員在各該農田

水利會內，有享有水利設施及其他依法令或該會章

程規定的權利，並負擔繳納會費及其他依法令或該

會章程應盡的義務。 大法官釋字第 518 號解釋文 



會員的選、罷權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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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15-1條 

會員應符合下列規定，始具有選舉、罷免會

長、會務委員、水利小組長的權利：  

• 會員屬自然人者，應年滿二十歲。 

• 具有會員資格持續六個月以上。  

• 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的土地面積合計

達0.1公頃以上。 



工務組 249 

管理組 277 

財務組 152 

總務組 221 

主計室 96 

其他  78 

輔導室 41 

資訊室 58 

管理處 

（含工作站） 

1,612 

人事室 ˙76 
合計： 2,860 

會長 

會務委員會 

總幹事 

主任工程師 

組織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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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農業委員會 



會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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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農田水利會置會長一人，依法令及該會章程

綜理業務，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事業機構，

對外代表該會。 

• 農田水利會會長須年滿三十歲、具有會員資

格一年以上，並符合一定要件。  

• 會員直接投票選舉。 

• 會長任期 4 年，連選得連任 1 次。 

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19、19-1、19-2、20條 



會務委員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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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設會務委員會，置會務委員15~33人，名額

由各農田水利會依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面積

大小酌定。由全體會員分區選舉產生，均為

無給職。任期 4 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
• 會務委員會每六個月集會一次。 

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16、17條 



會務委員會職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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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審議組織章程及會員停權等有關權利義務事
項。 

• 議決工作計畫。 

• 審議不動產處分、設定負擔或超過十年期間
的租賃。 

• 審議借債及捐助事項。 

• 審議預算、決算。…. 

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18條 



工作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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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第18條 

農田水利會應在灌溉排水面積 2,000 公頃以

上 4,000 公頃以下的範圍設一工作站。但有

業務性質特殊、灌溉面積分散、區域隔離交

通不便等情形時，可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設置

，不受面積的限制。 



工作站職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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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小給水門、小排水門以上灌溉排水設施的維
護、管理、歲修、改善、水利妨害的取締及
防汛的搶險。 

• 小給水門、小排水門以上引水、輸水、分水
的管理及調節。 

• 水利小組工作的指揮考核。 

• 水利糾紛之調解處理。…..公共財產的維護管
理。 

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第19條 



水利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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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水利小組是田間灌溉配水的基層組織，由區

域內會員組成，以埤圳所在地地名或重劃區

域名稱命名。 

• 農田水利會得在灌溉面積51公頃以上150公

頃以下的範圍內，以埤圳為單位設一水利小

組；埤圳的灌溉面積較大者，可按支分線分

設二個以上水利小組；區域過小者，可合併

鄰近區域聯合設置。 

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第21條 



水利小組任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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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小給水路、小排水路的維護、管理及修補。 

• 區域內用水的管理。 

• 協助工程用地的處理。 

• 區域內補給水路的設施。 

• 小給水路或補給水路分水門的管理。 

• ……。 

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第22條 



小組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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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水利小組置小組長一人，為義務職，負責執

行小組任務及小組會議決議事項。 

• 小組長，由小組內具選舉權的會員選舉。 

• 任期四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
• 小組長召集小組區域內會員舉行水利小組會

議，每年至少召開二次為原則。 

 

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第23條 



班與班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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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水利小組得將區域內會員每10人至12人或

按灌溉小區編為一班，由小組長遴選班長一

人報請農田水利會聘任，任期四年。 

• 班長為義務職，應協助小組長執行任務，並

辦理會員與小組間聯絡事項，必要時，小組

長得召開班長聯席會議。 

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第27條 



怎樣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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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會會長及會務委員、 

工作站、水利小組、小組長及班長 

綿密的組織 


